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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 

2021 年工作要点 

 

为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，服务学习型

社会，推进辽宁社区（老年）教育工作进程，按照省教育厅

相关要求，现制定 2021年工作要点。 

一、打牢基础、活动引领、推动社区教育工作 

1.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，完善省、市、县（区）

社区教育三级指导中心建设，补齐社区教育发展短板；立足

实际，主动作为，充分发挥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的指导和服务

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、县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2.制定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和老年大学示范校评选办法，

开展省级社区老年教育示范学习中心遴选，协助省教育厅完

成 20 个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和 20 个老年大学示范校的遴选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3.建立省、市两级社区教育专家库和师资库，探索整合

全省社区教育资源、实现社区师资共享新机制，发挥专家、

教师在专业领域的优势，提高社区教育指导水平。（责任单

位：省、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4.开展市、县（区）社区（老年）教育工作基础数据和

工作现状调研，摸清底数，提出建议，形成本地区社区（老

年）教育发展报告；开展“能者为师”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

设工程，推选一批优秀社区教育工作者；开展社区教育优秀

成果、工作案例、学习案例和活动案例评选工作。（责任单

位：省、市、县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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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加强社区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，开展社区教育、

老年教育、家庭教育课题研究，撰写辽宁省社区教育发展报

告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、县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6.各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

下，加强县（区）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的建设和指导工作（责

任单位：各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二、强化体系、重在应用、推进老年大学建设 

1.积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支持，申报省、市、县老年开

放大学或老年教育学院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、县社区教育

指导中心） 

2.以开放大学体系为依托，以老年行业协会、老年教育

机构为抓手，推进县（区）、乡（镇）、村（社区）老年教育

办学网络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、县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3.整合老年教育学习资源，推进辽宁老年教育网络学习

平台建设，启动老年教育优质课程共享行动，通过引进、制

作和遴选的方式，建设一批具有辽宁本地特色的适合老年人

学习的教学资源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4.探索建立老年大学市场化运作机制，走合作联盟之路，

推动老年教育良性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社区教育指导

中心、高校老年大学、老年教育协会、民办老年教育机构） 

5.积极参与国家开放大学“康养学游”一体化融合发

展模式试点，丰富老年人生活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社区教育指

导中心） 

三、系统联动、广泛合作、推广辽宁终身学习网 

1.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，优化辽宁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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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学习网和各市终身学习网功能，完成省、市学习网页面改

版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2.以党史学习和全民阅读为抓手，设立“百年党史学堂”

和“全民学习阅读”课堂，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

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党史学习和全民阅读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、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3.强化辽宁终身学习网内容整合和更新，围绕党史学习、

全民阅读和老年人智能技术应用等专题，更新一批学习资源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4.加大辽宁终身学习网的推广和使用，积极引导广大社

会人员使用学习网，开展学习网点击量、注册量排名统计工

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5.深化与主流媒体合作，坚持目标导向、需求导向和活

动导向，开展典型事迹、典型案例、主题活动等宣传报道，

提升辽宁终身学习网影响力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、县社区

教育指导中心） 

四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为主题，举办 2021

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

1.制定本地区《2021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方案》和《全

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方案》，推动地域内全民终身学习

活动开展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、县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2.做好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的指导工作，围绕庆祝中国

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，开展“学党史”、“好书推荐”、“好书

诵读”、“专题讲座”、“公益培训”、“成果竞赛”、“社区大讲

堂”等活动，营造终身学习文化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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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组织开展“百姓学习之星”、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、

“优秀社区教育院校”等各项活动的遴选工作，加大对终身

学习先进事迹、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，推进社区教育品牌创

建与培育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、县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4.协助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办好本地区全民学习活动周

开幕式，做好辽宁省 2021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节目、材

料报送和参会组织等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市、县社区教

育指导中心） 

五、探索社区教育与家庭教育融合发展 

1.加强“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”和“辽宁省家

庭建设研究中心”建设，充分发挥“社区教育专家工作室”

作用，协同推进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工作开展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2.开发家庭教育指导读物，组织家庭教育进社区等实践

活动，积极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省、

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） 

3.配合相关部门工作。配合省妇联、省教育厅等部门，

做好辽宁省家庭教育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和辽宁省家庭教

育条例的研制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、省

家庭教育学会） 

 

 

 

抄报：辽宁省教育厅、国家开放大学 

抄送：各市教育局 


